
关于推荐2016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人选的通知
各部门、单位：
根据山东省教育厅《关于推选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的通知》（鲁教师处函〔2016〕15 号）和教育部《关于协助中央媒体开展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推选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师司函〔2015〕14号）精神和要求，现就做好2016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人选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推选范围和条件
推选范围：在教书育人方面做出突出贡献、获得过省部级（含）以上荣誉称号的教师。
推荐人选基本条件：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、高尚的道德情操、扎实的学识素养、博大的仁爱之心，教书育人成绩显著、贡献突出，事迹感人，享有很高社会声誉，具有重要影响力，人民群众公认。
二、推选名额
各部门、单位严格对照推荐条件，积极发动教职员工参与此次推选活动，推荐名额不限。
三、推荐程序
1、各部门、单位要坚持以师德表现、工作实绩与贡献作为衡量标准，要以事迹为基础，严格把关，优中选优，确定推荐人选并报送有关材料。
2、学校评审小组对各部门、单位推荐人选进行评审，确定1名推荐人选并报送省教育厅。
四、报送材料及要求
请于2016年5月8日前将下列材料报送学校教务处教学研究科（章丘校区1教B408）并将电子版发至邮箱：qlnujx@163.com，逾期未报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1、推选工作情况报告1份（加盖部门、单位公章）。
2、《2016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推荐表》（附件）。
3、推荐人彩色照片电子版。头部占照片尺寸的2/3，无斑点、瑕疵、印墨缺陷，照片尺寸为320*240 像素以上，大小为100-500K 之间，格式为jpg，文件名为“姓名”。同时，请提供电子版彩色现场工作照3-5张，并注明正在开展的工作内容。
4、推荐人选详细事迹材料。详细介绍推荐人选的先进事迹，要求材料准确、内容详实、细节生动、感染力强，要有具体工作事例，要充分展现候选人的先进性、时代性和典型性，字数在5000字以内。
    联系人：李楠   
    联系电话：66778031
 

    附件：2016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推荐表
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  教务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5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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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个人简历填写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，学习经历从初中时期填起；简要事迹材料要对推荐人选教书育人主要事迹进行概括，字数为400—500字，要求文字简洁、事迹突出、感染力强。

